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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会议  

2008 年 6 月 2－6 日，德国不莱梅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有关国际鱼品贸易的问题  

 

 

概 要 

本文件简要介绍了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开展的与《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濒贸公约》）有关的

活动最新情况。这些活动包括第二次特设咨询组对于有关商业性

利用水生物种的《濒贸公约》附录的修改建议进行评价的结果，

并包括粮农组织为提高对列入名录物种进行评估和管理的能力而

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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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濒贸公约》）是一项国际协

定，其宗旨是保护濒危物种，确保其生存不受国际贸易的威胁。《濒贸公约》保护

大约 5 000 个动物种和 28 000 个植物种不受国际贸易带来的过度开发的影响。这些

物种列入三个附录之一，这些物种的国际贸易根据其所需保护程度控制。 

2. 《濒贸公约》附录目前包括鱼类、软体动物和棘皮类动物的近 100 个商业性

利用水生物种，包括鲟鱼（Acipenseriformes）、鲸鲨（Rhincondon typus）、苏眉鱼

（Cheilinus undulatus）、加勒比海大海螺（Strombus gigas）、巨蛤（Tridacnidae）

和海参（Isotichopus fuscus）。 

3. 由于《濒贸公约》更多地涉及水生物种渔业捕捞而引起了粮农组织成员国对

于《公约》应用于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的关注。2003 年渔业委员会（渔委）第二

十五届会议批准了粮农组织关于《濒贸公约》有关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的一项实质

性工作计划。本报告简要介绍了 2006 年 5 月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以来粮

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开展的与《濒贸公约》有关的活动最新情况，包括在该项

工作计划项下开展的工作以及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的随后的一个信托基金项目即

“《濒贸公约》与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包括对名单编制建议的评价”。 

4. 粮农组织与《濒贸公约》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于 2006 年由渔委鱼品贸易

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通过，并于 2006 年 11 月由粮农组织和《濒贸公约》在该《公

约》常设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确定两组织的意图是，

加强关于列入《濒贸公约》附录的商业性水生物种问题方面的合作，粮农组织许多

成员国和《濒贸公约》许多缔约方认为《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 

5. 本组织举行了两次特设咨询组会议，对提交过去两届《濒贸公约》缔约方大

会（2004 年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和 2007 年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的名单

编制建议进行评价。本报告简要介绍了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有关粮农组织咨询

组建议的结果。粮农组织还在处理关于《濒贸公约》应用于商业性利用物种的法律

和实施问题。近几年来《公约》中“引自海洋”一词的法律解释特别引起关注。虽

然实际情况是公海捕捞的商业性重要物种没有列入《濒贸公约》附录，但是由于没

有清楚地了解“引自海洋”一词的含义和缔约方对于国家管辖水域之外捕捞品种的

责任而无法适当应用《公约》的这一部分。本报告说明了最近对该词的解释的进展。

此外，粮农组织还在促进成员国关于列入《濒贸公约》附录的商业性水生物种问题

的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报告简要说明了关于鲨鱼、大海螺、海参和苏

眉鱼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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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特设专家咨询组 
评估《濒贸公约》附录修改建议 

6. 渔委第二十五届会议（2003 年）制定了特设专家咨询组对于提交《濒贸公约》

的有关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的名单编制建议进行评估的职责范围。职责范围确定了

一个技术组的进程和结构，技术组应由粮农组织秘书处在《濒贸公约》缔约方大会

每届会议之前设立，主要任务是从科学角度根据《濒贸公约》生物名单编制标准对

建议进行评估。该技术组还负责对这些建议有关生物学、生态学、贸易和管理问题

的技术方面进行评论。第一次特设咨询组于 2004 年 7 月举行会议，审议提交缔约

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建议。 

7. 经渔委第二十六届会议批准后，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同意粮农

组织应举行一次特设专家咨询组会议评估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的名单编

制建议，并为随后的《濒贸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举行特设专家咨询组会议。分委

员会该届会议还同意，分委员会应在《濒贸公约》缔约方大会每届会议后评价咨询

组的建议是否得到了考虑，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 

8. 第二次特设咨询组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26－30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由

粮农组织主办，经费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和信托基金项目即“《濒贸公约》与商业

性利用水生物种”提供。咨询组为由九名成员、13 名物种和实施专家、《濒贸公约》

秘书处一名成员和粮农组织秘书处成员组成的一个核心小组。咨询组审议了提交缔

约方第十四届会议（2007 年 6 月 3－15 日，海牙）的以下七项建议： 
• 将列入附录 II 的 Lamna nasus（鼠鲨）； 

• 将列入附录 II 的 Squalus acanthias（白斑角鲨）； 

• 将列入附录 I 的锯鳐科所有种（锯鳐）； 

• 将列入附录 II 的 Anguilla anguilla（欧洲鳗）； 

• 将列入附录 II 的 Pterapogon kauderni（泗水玫瑰鱼）； 

• 将列入附录 II 的巴西龙虾种群 Panulirus argus（眼斑龙虾）和 P. laevicauda
（棘龙虾）； 

• 将列入附录 II 的红珊瑚属所有物种（红珊瑚）。 

9. 咨询组支持将欧洲鳗（Anguilla anguilla）列入附录 II（控制的贸易）和锯鳐

科所有种（锯鳐科）列入附录 I（不允许商业贸易）。咨询组不支持关于将物种列入

附录 II 的其余五项建议，因为根据咨询组对这些建议的评价，这些物种并不符合

《濒贸公约》9.24 号决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修订）阐明的将商业性利用水

生物种列入附录 II 的生物学标准。 

10. 与粮农组织特设咨询组的评估不同，《濒贸公约》秘书处单独提出的关于名

单编制建议的建议是，《濒贸公约》缔约方接受除龙虾外所有其他六项名单编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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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粮农组织秘书处认为，《濒贸公约》秘书处的不同建议不符合《濒贸公约》缔

约方大会 9.24 号决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修订）中所包含的列入商业性利

用品种的生物学标准。在缔约方大会会前两秘书处通过信函交换未能解决分歧之

后，两秘书处分别提请渔委成员和《濒贸公约》缔约方注意该问题1。 

11. 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期间进行大量讨论后，缔约方关于列入商业性利

用水生物种的建议方面所做的决定完全与粮农组织特设咨询组的建议一致。有两项

建议被接受（欧洲鳗和锯鳐），五项建议遭拒绝（白斑角鲨、鼠鲨、红珊瑚）或被

建议提出者撤回（泗水玫瑰鱼和巴西龙虾种群）。 

“引自海洋”一词的解释 

12. 根据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一项决定和常设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

议（2005 年 6 月－7 月，日内瓦）提供的指导，《濒贸公约》于 2005 年在日内瓦举

行了关于“引自海洋”问题的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报告包括关于“不属于任何国家

管辖的海洋环境”一词定义的一项决议草案，该报告提交常设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

议批准以便作为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的一份讨论文件。由于各缔约方对该词定

义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拟定一个修订的定义提交缔约方第十四届

会议审议。 

13. 经缔约方第十四届会议一致通过的“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海洋环境”一词

的修订定义为： 

‘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述，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海洋

环境系指根据国际法不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那些海域。’ 

14. 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常设委员会设立“引自海

洋”工作组，以编写一份讨论文件及拟定一项修订决议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

审议。该讨论文件和决议草案将探讨‘运入一个国家’一词、关于‘引入国’一词

的说明、颁发引自海洋证书的过程以及《濒贸公约》关于引自海洋问题的研讨会最

后报告中确定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其他问题。粮农组织是该工作组成员之一，目前正

在开展关于采用“引自海洋”一词的研究，预计这有助于讨论文件和决议草案。 

关于列入名录物种方面的援助 

鲨  鱼 

15. 由于粮农组织成员国在实施《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方面进展缓慢

                         

1 粮农组织秘书处与《濒贸公约》秘书处之间交换的三个信函中两个信函副本作为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

的参考文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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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缔约方严厉批评粮农组织没有在国际上促进鲨鱼捕捞管理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濒贸公约》增加了对受国际贸易影响的鲨鱼品种养护的关注。 

16. 在上述情况下，《濒贸公约》要求粮农组织举行鲨鱼管理研讨会，以促进制

定和实施鲨鱼养护和管理国家行动计划。针对该项要求并且在渔委第二十六届会议

赞同的情况下，粮农组织于 2005 年 12 月 6－8 日在罗马举行了审议国家一级鲨鱼

国际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专家磋商会。 

17. 磋商会结果于 2006 年作为粮农组织渔业报告公布2并转交《濒贸公约》秘书

处，这些结果表明有许多问题阻碍实施《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这些问

题包括：1) 缺乏作出知情管理决定所需的种群生物学信息及渔获和努力量数据；

2) 由于政治上对鲨鱼捕捞的重视程度较低而缺乏有效政策和机构行动；3) 在国家

一级基本缺乏对鲨鱼捕捞进行管理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磋商会还认为，《鲨鱼管理

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的自愿性基础没有为政治上更加重视鲨鱼捕捞管理提供必要

鼓励措施。 

18. 了解了专家磋商会结果并且根据《濒贸公约》动物委员会鲨鱼工作组的工作，

动物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濒贸公约》今后鲨鱼活动的决定草案。在缔约方大会第十

四届会议上，这些决定草案由各缔约方修订和通过。在针对《濒贸公约》缔约方、

秘书处和动物委员会的通过的决定中，下述决定同粮农组织直接相关3： 
• 完善由于国际贸易影响而关注的鲨鱼品种名单； 

• 组织关于南美洲淡水黄貂鱼贸易和可持续管理的区域研讨会； 

• 组织关于鲨鱼养护和管理的一次能力建设研讨会（利用近海鲨鱼 Galeorhinus 
galeus 作为实例）； 

• 鼓励各缔约方“通过其渔委代表团要求粮农组织进一步支持鲨鱼捕捞评估和

管理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粮农组织开展该项工作所需资源”； 

• 鼓励最主要的鲨鱼捕捞国优先实施粮农组织《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 
计划》； 

• 审议并报告鱼翅和鲨鱼肉贸易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鲨鱼捕捞活动之间的

联系。 

19. 目前列入《濒贸公约》附录的鲨鱼品种有大白鲨（Carcharodon carcharias）、

鲸鲨（Rhincodon typus）和姥鲨（Cetorhinus maximus），所有这三种鲨鱼都列入附

录 II。此外，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上还决定将所有七个锯鳐品种（锯鳐科）

都列入附录 I。 

                         

2 关于实施粮农组织《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的粮农组织专家磋商会报告。意大利罗马，2005 年

12 月 6－8 日。《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 795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6 年。24 页。  
3 第 14.101 至 14.117 号决定（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cites.org/eng/dec/valid14/14_101-1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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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07 年渔委第二十七届会议赞同，关于实施《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

的努力正得到加强，但仍需进一步开展大量工作。注意到《濒贸公约》和粮农组织

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鲨鱼捕捞管理不足所表示的关注和大量鲨鱼产品国际贸易（如

鲨鱼肉和鱼翅），各缔约方将有很大积极性建议将来将更多商业性利用鲨鱼品种列

入《濒贸公约》附录，除非尚未这样做的粮农组织成员国采取坚定措施实施《鲨鱼

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期间，物

种生存网络（由 80 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一个联盟）向与会者散发了一份传单，

要求注意在最主要的 20 个鲨鱼捕捞国中仅有 6 个制定了鲨鱼国家行动计划，建议

《濒贸公约》在鲨鱼养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该传单副本作为本报告附件附后。粮

农组织成员国在向《濒贸公约》一些缔约方和观察员提出关于要求《濒贸公约》发

挥更大作用的理由方面进展有限。 

21. 粮农组织目前正在开展一项研究，对受国际贸易威胁的鲨鱼品种生物学状况

进行评估，该项研究由信托基金项目即“《濒贸公约》与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提

供资金。该项研究将注重本组织关于受国际贸易影响最严重的鲨鱼品种养护和管理

能力发展的进一步活动。 

加勒比海大海螺 

22. 考虑到需要加强更广泛的加勒比区域大海螺渔业管理能力，于 2006 年 5 月 1

－5 日在牙买加金斯敦举行了关于大海螺 Strombus gigas 监测和管理的一次区域研

讨会。研讨会由粮农组织大西洋中西部渔业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加勒比环境

方案联合组织，得到粮农组织项目 GCP/INT/987/JPN“《濒贸公约》与商业性利用

水生物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加勒比环境方案、加勒比渔业管理理事会和加勒比

区域渔业管理机制的支持。在更广泛的加勒比地区大多数大海螺养殖国参加了该次

研讨会，研讨会提出了在国家和区域两级改进大海螺渔业管理的许多建议。研讨会

结果于 2007 年作为粮农组织渔业报告公布4。 

海 参 

23. 《濒贸公约》认为海参（beche-de-mer）国际贸易是一个严重的养护问题，

特别是考虑到全世界海参渔业管理较差的状况。厄瓜多尔是目前将海参

（Isostichopus fuscus）的一个品种列入《濒贸公约》附录 III 的唯一国家，以努力

控制非法国际贸易带来的对该品种的过度捕捞。 

                         

4
 关于大海螺 Strombus giga 监测和管理的区域研讨会报告。牙买加金斯敦，2006 年 5 月 1－5 日。粮农组织

渔业报告第 832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7 年。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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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濒贸公约》在 2004 年 3 月举行了一次技术研讨会审议和审查生物学和贸

易信息，以帮助确定海参养护重点。研讨会关于《濒贸公约》名单编制价值的结果

并非最后结果，因为当时没有充分信息可作为对这种名单编制的养护利益进行评价

的依据。然而研讨会建议对于《濒贸公约》关于某些物种和国家的进一步考虑进行

研究。自那以来《濒贸公约》重视拟定建议使缔约方加强海参资源养护。在缔约方

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一项决定，使粮农组织特别注意需要作出更大

努力应对当前海参渔业可持续管理方面的挑战。 

25. 在 2005 年渔委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若干成员认为制定一项海参管理战略和

审查该分类组全球状况对粮农组织有益。通过信托基金项目即“《濒贸公约》与商

业性利用水生物种”，粮农组织开展了旨在改进商业性利用海参品种的知识和能力

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审查和分析关于商业性利用海参资源的全球状况和关于

可能需要采取特别紧急管理行动的任何“热点”的现有信息，编制准则以便于确定

贸易的海参品种和产品，为海参渔业可持续管理制定技术准则。2007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加拉帕哥斯群岛举行的一次技术研讨会期间制定了技术准则草案。准

则最终稿预计在 2008 年期间完成及分发。 

苏眉鱼 

26. 自 2004 年苏眉鱼（Cheilinus undulatus）列入《濒贸公约》附录 II 之后，粮

农组织积极参与制定这些品种的评估和管理方法及准则。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鲶鱼

和苏眉鱼专家组合作并且在信托基金项目即“《濒贸公约》与商业性利用物种”提

供资金的情况下，制定了一项资源管理方法5以协助养殖国评价对这些品种无害的

结论。苏眉鱼主要出口国印度尼西亚采用了该方法来评价这些品种的可持续出口配

额。此外，粮农组织目前正在编写针对这些品种的活礁鱼渔业监测和管理技术准则。

关于《濒贸公约》附录 II－列入名录的苏眉鱼（Cheilinus undulatus）的政策、实施

和可持续贸易的西太平洋研讨会期间，养殖国将准则制定工作做为一项重点活动。

该次研讨会于 2006 年 6 月 5－7 日在香港举行，由《濒贸公约》、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组织。 

粮农组织将来的活动 

27. 在现有手段和资源范围内，粮农组织将继续向成员国和各区域提供援助以提

高其实施关于商业性利用已列入《濒贸公约》附录物种的《濒贸公约》条例的能力。

                         

5 Sadovy, Y; Punt, A.E.; Cheung, W.; Vasconcellos, M.; Suharti, S.; Mapstone, B.D. 2007。印度尼西亚苏眉鱼

（Cheilinus undulatus）的资源评估方法。在《濒贸公约》附录 II，没有危害的结论要求项下为缺乏资料的

渔业确定配额的一个工具。粮农组织渔业通函第 1023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7 年。第 71 页。存在一个

光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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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感谢日本政府为实施信托基金项目即“《濒贸公约》与商业性利用物种”

提供了资金，该项目使粮农组织能够开展关于本报告所述《濒贸公约》问题的许多

活动。 

28. 粮农组织还致力于加强《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协助成员

国制定和实施鲨鱼养护和管理国家行动计划。通过信托基金项目即“《濒贸公约》

与商业性利用物种”，将努力评价潜在管理措施以改进受国际贸易最严重威胁的鲨

鱼品种的状况。 

29. 最后，粮农组织还计划努力制定关于实施和确定问题的处理方法以避免不必

要地列入相似物种，便于将物种交叉列入《濒贸公约》。这与 2004 年粮农组织关于

实施问题的专家磋商会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相一致。定于 2008 年举行一次研讨会

讨论该主题。 

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30. 分委员会不妨审议粮农组织特设咨询组第二次会议的进程和结果以及《濒贸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对该咨询组建议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分委员会不

妨就咨询组职责范围的任何变动或其他实施方面是否适宜提出意见。 

31. 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不妨考虑如何最好地处理《濒贸公约》一些缔约方和

观察员对于《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实施方面进展缓慢的正确批评。渔委

第二十七届会议也对有关《鲨鱼管理和养护国际行动计划》进展表示了关注。委员

会赞同，虽然近几年取得了进展，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大量工作加强该项计划的

实施。 

32. 分委员会不妨就渔委今后与《濒贸公约》在《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开展工作

的重点提出意见。在这样做时，应当考虑到过去二、三十年渔业及水产养殖部所开

展的关于《濒贸公约》问题的几乎所有工作，只有在日本政府通过有关《濒贸公约》

的信托基金项目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项目将于 2010 年 12 月结束。需要

考虑找到必要资源以便在现有项目范围之外或者在该项目结束之后开展任何实质

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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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生存网络6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与会者散发的关于粮农组织在鲨鱼捕捞管理方面的作用的传单。 附件 

   

                         

6
 物种生存网络是由 80 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一个国际联盟，包括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物种生存网络“致力于促进、加强和严格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www.ssn.org）。 


